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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托管公司厦门天马增资投建第6代

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及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从大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天马

"

）之托管公司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天马

"

）拟通过增资的方式投资新建第

6

代低温多晶硅（

LTPS

）

TFT-LCD

及彩色滤光片（

CF

）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

"

项目

"

），项目投资总额约

120

亿元人民币。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第

6

代低温多晶硅（

LTPS

）

TFT-LCD

及彩色滤光片

CF

生产线项目。

（二）建设地点：厦门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产能规划：每月生产

3

万张第

6

代低温多晶硅液晶玻璃基板及

3

万张

CF

彩色滤光片。

（四）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人民币。

（五）项目资金来源：

60

亿元由厦门天马股东按股权比例向厦门天马增资；

60

亿元由厦门天马向银行申请贷款。增资资金详

细情况如下：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8.82

亿元

,

占比

14.7%

；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9.18

亿元

,

占比

15.3%

；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 3.6

亿元

,

占比

6%

；

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

38.4

亿元，占比

64%

。

（六）项目建设周期

:

预计约

30

个月。

三、其它提示

厦门天马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的托管公司， 其本次增资与项目投建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70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商讨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4

日

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

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议案》等，决议拟根据新的评估报告结果对本次重组方案

涉及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承诺净利润及业绩补偿承诺等条款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鉴于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受理公司中止审查的相关文件，

201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经修订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关于撤回中止审查浙江

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报告，申请公司重组方

案能继续进入审核程序。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重组方案继续进入审核的文件，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文件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以及是否能够获得证监会重新审核、批准和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69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更正说明：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公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议案（一）《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之

3

、承诺净

利润及业绩补偿内容的调整 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艾格拉斯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及

2018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调整为

"

不低于

17,886.60

万元、

29,992.82

万元、

40,138.31

万元及

40,886.05

万元

"

误录为

"

不低于

18,000

万元、

31,000

万元、

41,000

万元及

42,600

万元

"

（其他地方内容不变），现更正如下：

公告原文：

3

、承诺净利润及业绩补偿内容的调整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对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保证期间

/

补偿期限调整为

2015

年至

2018

年，其中，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日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及上

海合一贸易有限公司对艾格拉斯

2015

至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下简

称

"

承诺净利润

"

）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转让方其他各方仅对艾格拉斯

2015

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 艾格拉斯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调整为不低于

18,000

万

元、

31,000

万元、

41,000

万元及

42,600

万元。

如艾格拉斯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度的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业绩补偿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

利润之和

×250,000

万元

－

已补偿金额

如转让方在上述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

偿，不足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如艾格拉斯在

2018

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由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日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合一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补偿。业绩补

偿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2018

年度当期应补偿金额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

（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

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按照本补充协议

4.2.1

条已经补偿的金额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250,000

万元）

以上各方将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前其在艾格拉斯的相对持股比例 （各自持有艾格拉斯的股权比例

÷

以上各方合计持有艾

格拉斯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按照上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

现更正为：

3

、承诺净利润及业绩补偿内容的调整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对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保证期间

/

补偿期限调整为

2015

年至

2018

年，其中，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日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及上

海合一贸易有限公司对艾格拉斯

2015

至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下简

称

"

承诺净利润

"

）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转让方其他各方仅对艾格拉斯

2015

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艾格拉斯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调整为不低于

17,886.60

万元、

29,992.82

万元、

40,138.31

万元及

40,886.05

万元。

如艾格拉斯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度的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业绩补偿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

利润之和

×250,000

万元

－

已补偿金额

如转让方在上述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

偿，不足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如艾格拉斯在

2018

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由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日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合一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补偿。业绩补

偿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2018

年度当期应补偿金额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

（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

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按照本补充协议

4.2.1

条已经补偿的金额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250,000

万元）

以上各方将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前其在艾格拉斯的相对持股比例 （各自持有艾格拉斯的股权比例

÷

以上各方合计持有艾

格拉斯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按照上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

更正后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4－54

关于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互联网新媒体产业投

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为抢抓市场机遇，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拟联合其他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互联网新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

业），基金总规模为

５０

亿元人民币。达晨创投认缴出资

８．９８２

亿元，占比

１７．９６％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互联网新媒体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该议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金名称：深圳市达晨创荣互联网股权投资企业（暂定名）

２

、基金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３

、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４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

５０

亿元（人民币）

５

、基金管理人（

ＧＰ

）：深圳市达晨财经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达晨财经

８０％

和

２０％

的股份。

６

、基金期限：按“

７＋２

”原则确定，即正常存续期为自全体合伙人缴足出资起

７

年，

７

年内无法完成项目投资退出的，可再延长

２

年，即最迟在

９

年内完成清算。

７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业务；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８

、出资安排

合伙人出资拟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首次工商登记时，以达晨财经为唯一普通合伙人（

ＧＰ

）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

１８０

万元；以达晨创投为有限

合伙人（

ＬＰ

），认缴出资

８．９８２

亿元。首期到位资金

５

亿元，其中，达晨财经缴付

１００

万元，达晨创投缴付

４．９９

亿元。

第二阶段：在

２０１５

年年内完成外部投资人募资，将其追加为新的有限合伙人（

ＬＰ

），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及其权益比例为：

合伙人 出资额（亿元） 权益比例（

％

）

达晨创投

８．９８２ １７．９６％

达晨财经

０．０１８ ０．０４％

外部投资人

４１．００ ８２％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第二阶段的认缴出资，采取一次性实缴到位或按投资项目到位情况分次实缴的方式。

三、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后，将聚焦于互联网新媒体产业的股权投资并购机会，布局于网络视频、

ＯＴＴ ＴＶ

、移动互联网、网络游

戏、在线旅游、在线教育、在线广告、智慧医疗等领域，有利于助推公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扩张，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发展，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4－5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互联网新媒体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详见《关于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互联网新媒体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审计监察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反舞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000850� � � �公告编号：2014-030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短期投资的议案》和第六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关于增加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额度的议案》，为充分利用公

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在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40,000

万

元 购买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凭证富丰

8

号（产品代码：【

S42820

】）。

一、本次短期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201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收益凭证富丰

8

号交易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收益凭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

:

财富证券收益凭证富丰

8

号；

2

、币种：人民币；

3

、产品期限：

110

天

4

、产品类型：保本型固定收益凭证；

5

、年化收益率：

6.00%

；

6

、投资金额：

40,000

万元；

7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12

月

17

日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4

月

6

日；

8

、收益计算：投资收益

=

投资本金

×

投资收益率

×

实际投资天数

/365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实际投

资天数为投资起始日起（含）至投资到期日（含）的自然日天数。投资本金即为认购金额；

9

、产品到期：财富证券将按实际投资情况核算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并在产品到期后二个工作日内将本金及收益全部兑付

至投资者账户；

10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11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1

、信用风险 ：本产品是以发行人信用发行的，约定到期发行人按协议约定支付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投资者将承担发行

人无法按时足额兑付本金或收益的风险。在发行人发生解散、破产、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资产被查封、冻结或强制执行等情形

时，将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依法处置发行人财产后按照一般债权人顺序对收益凭证持有人进行补偿。

2

、市场风险：投资者的到期收益受投资标的市场表现影响，当投资标的市场表现向对投资者不利方向变动时，持有收益凭

证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收益或本金损失的风险。

3

、政策风险：本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遇到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发行和兑付。

4

、流动性风险：在本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或回购条款下，投资者可能面临需要资金而不能变现的风险或丧失其它投资机

会的风险。

5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等意

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本产品的成立、兑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造成影响，投资者将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对于由不可

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财富证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6

、其他风险：基于以上风险分析，财富证券评估本产品的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等级。

三、风险控制

1

、公司董事会授权分管副总经理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处理具体事宜，证券部门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本次短期证券投资进

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门为本次短期证券投资的监督部门，对本次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3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将对上述投资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四、本次短期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保本型的证券投资，预期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全体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1

、《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收益凭证富丰

8

号交易协议》；

2

、财富证券公司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

3

、财富证券公司收益凭证产品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828� � �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14－040

债券代码：112043� � � � �债券简称：11东控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外资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阅读，特作如下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受让方，已持有融通租赁

５１％

股权。

融通租赁 指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目标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国金集团 指

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转让方，注册地为香港，持有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

股权。

金信资本 指

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为实施本次股权收购而购买的收购主体之一，持有

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注册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未开展实质经营。

融通投资 指

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为实施本次股权收购而购买的收购主体之一， 注册地为香

港，未开展实质经营。

一、股权收购方案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本公司与国金集团签署《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本公司拟以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收购国金

集团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融通租赁的股权比例（直接及间接持有）将由

５１％

上升到

７６％

。（详

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０１７

号公告）

鉴于国金集团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股权为外资股权性质， 本次股权收购将涉及到继续维持该股权的外资股权性质这一

因素，因此制订了以下的股权收购方案：

１

、自然人罗健儿、宋伙新为战略协议合作方，其中罗健儿持有国金集团

１００％

股权，宋伙新持有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并通

过金信资本持有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金信资本、融通投资均为未开展实际经营。

２

、国金集团将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转让给融通投资，转让价格为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与本公司、国金集团双方签署

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中约定的转让价格一致。转让协议签署后，金信资本将通过融通投资持有融

通租赁

２５％

股权。

３

、本公司以零价格收购宋伙新持有的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同时承接受让股权对应的出资责任（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以

自有资金将金信资本的注册资本增资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成为金信资本的股东后，金信资本以自有资金向融通投资

增资

９９８

万美元。增资完成后，融通投资向国金集团支付融通租赁

２５％

股权的转让款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

上述方案实施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并通过金信资本持有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最终通过融通投资持有

融通租赁

２５％

股权。加上本公司已直接持有的融通租赁

５１％

股权，本公司合计持有融通租赁

７６％

股权。

２

、相关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议案《关于收购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经于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应到

７

人，实到

７

人；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收购事项应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股权收购， 公司交易的总价款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含公司对金信资本的出资额， 及以

６

，

０６９．４６

万元人民币 （即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收购融通租赁

２５％

股权。以上总价款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１％

，该比例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行使的投资决策权限，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收购，涉及到本公司境内收购、境外投资及融通租赁的股权变更，尚需取得东莞市国资委及商务部门等政府主

管部门批准。

二、股权收购事项的相关方介绍

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相关方除本公司、融通租赁外，还包括本次股权收购的转让方国金集团，以及本公司为实施本次股

权收购而购买的收购主体金信资本、融通投资。

（一）股权转让方介绍

企业名称：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宏照道

３９

号企业广场

３

期

１７

楼

１７０７

号及

１７０８

号室

公司负责人：罗健儿

法定股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港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香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投资等

主要股东：罗健儿，持有国金集团

１００％

股权

（二）收购主体

１

、金信资本

企业名称：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汇峰路

１

号汇峰中心

Ａ

区

７

层

０１－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宋伙新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出资

０

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宋伙新，持有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

经营状况：截至目前金信资本未开展实质经营，公司资产总额

０

元，负债总额

０

元，净资产

０

元。

历史沿革变化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金信资本收购了自然人罗健儿持有的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融通投资成为金信资本

的全资子公司。

２

、融通投资

企业名称：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宏照道

３９

号企业广场

３

期

１７

楼

公司负责人：罗健儿

法定股本：

２

，

０００

元港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香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无

主要股东：金信资本，持有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

经营状况：本公司聘请（香港）黄慧玲会计师事务所对融通投资开展了尽职调查。经调查，截至目前融通投资未开展实质

经营，公司资产总额

０

元港币，负债总额

８

，

５５０

元港币，净资产

－８

，

５５０

元港币。

历史沿革变化情况：

（

１

）融通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元港币，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观塘道

３８８

号创纪之城

１

期第

１

座

３２

楼

３２１７

室，股东为自然人罗健儿、方锦华，双方分别持有融通投资

５０％

股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融通投资将注册地址变更为香港九龙九龙湾宏照道

３９

号企业广场

３

期

１７

楼；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自然人方锦华将其持有的融通投资

５０％

股权转让给罗健儿，转让完成后罗健儿持有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

权；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自然人罗健儿将其持有的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金信资本，转让完成后金信资本持有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国金集团、金信资本及融通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

自然人罗健儿、宋伙新为战略协议合作方，因此罗健儿与宋伙新及其控制的国金集团、金信资本、融通投资为一致行动

人。

三、股权收购标的情况

１

、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标的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标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标的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标的住所：东莞市莞城区汇峰路

１

号汇峰中心

Ａ

区四楼五单元

标的注册资本：

１６

，

５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

８

，

６５３．４９１８

万美元）

标的经营范围：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等。

标的股东情况：本公司持股比例

５１％

，认缴出资

８

，

４１５

万美元，实缴出资

６

，

８８５

万美元；国金集团持股比例

２５％

，认缴出资

４

，

１２５

万美元，实缴出资

９２２

万美元；东莞市东方金域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２４％

，认缴出资

３

，

９６０

万美元，实缴出资

８４６．４９

美元。

２

、标的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４４６．７１

万元（其中应收款项总额为

５

，

８１７．９９

万元，均为应收融资租赁款项），总

负债为

１１５．２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３３１．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９．４５

万元，净利润

４１．９０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８７４．０５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总资产为

４３

，

９１４．５２

万元（其中应收款项总额为

３８

，

６１０．０２

万元，均为应收融资租赁款项），

总负债为

２

，

４９３．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１

，

４２１．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９８７．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９１．５９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８４０．１１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股权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收购各相关方签署的协议包括《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下称，融通租赁股权收购协议

书）、《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下称，金信资本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及《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融通租赁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收购国金集团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的相关事宜，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

上述协议及与本次股权收购有关的法律文件。

各协议的主要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一）融通租赁股权收购协议书

１

、协议书的基本内容

（

１

）国金集团将其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转让给融通投资，转让价格为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具体事项由融通租赁股权

转让协议（详见本公告下文）予以约定。

（

２

）自然人宋伙新将其持有的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尚未实际缴纳出资）以人民币零元

为价格转让给本公司，相应的出资责任随之转移给本公司；同时，金信资本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认缴，具体事项由金信资本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详见本公告下文）予

以约定。

（

３

）金信资本收到本公司的出资款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后，应向融通投资增资

９９８

万美元。

（

４

）融通投资收到金信资本的增资款

９９８

万美元，且国金集团将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转让给融通投资事项获得

广东省商务厅文件批准后，融通投资应向国金集团支付收购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的转让价款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

２

、交易定价说明

本次国金集团转让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的交易定价以国金集团对融通租赁的实缴出资（

９２２

万美元）为基础，参照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６３

号”《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广

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的股权评估增值率

７．３８％

，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

融通租赁股东权益评估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公告。

３

、过渡期安排

国金集团将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转让给融通投资，在股权交割前，融通租赁所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承担和享

有。

４

、担保与赔偿条款

（

１

）融通投资的资产负债情况，以（香港）黄慧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尽职调查报告载明的

内容为准。如果尽职调查报告的结果为融通投资在基准日的期末负债总额超过人民币壹万元，则超过部分由罗健儿承担。

（

２

）罗健儿作为国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及融通投资原股东，方锦华作为融通投资原股东，罗健儿、方锦华声明与保证其已

经向本公司如实披露融通投资公司资产与债务情况， 保证融通投资不存在超出协议约定的负债范围的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

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保证融通投资在移交给本公司接管前不会新增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若融通

投资发生任何超出协议约定的负债范围的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 或在移交给本公司接管前发生新增

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均由罗健儿、方锦华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责任，金信资本和融通投资不承担任

何责任，以保证本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

３

）罗健儿和方锦华未按照协议约定解决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的，必须直接向本公司赔偿，赔偿

金额不低于未披露债务金额及处理费用之和。

（

４

）罗健儿和宋伙新向本公司保证，在将金信资本移交给本公司接管日前，金信资本也不存在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可能形

成债务的任何事由；否则罗健儿和宋伙新连带向本公司按协议约定原则进行赔偿。

５

、违约责任

（

１

）本公司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出资责任或拒绝融通投资执行本协议约定的付款责任的，应向国金集

团承担违约责任，惩罚性违约金为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

２０％

。

（

２

）国金集团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外商投资变更审批手续或工商登记变更审批手续的，应向本公司

承担违约责任，惩罚性违约金为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

２０％

。

（

３

）宋伙新违反本协议约定，拒绝履行本协议约定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的，视为国金集团违约，国金集团应向本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惩罚性违约金为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

２０％

。

６

、协议生效及其他约定

（

１

）协议各方应当共同努力，以力争最终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全部完成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的交割。如果任何原因导致在

上述期限未能完成交割的，则各方均同意延期

３０

日历日以便完成交割，如果届时仍未能完成的，则各方同意另行协商解决。

（

２

）协议书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金信资本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

１

、协议的基本内容

宋伙新将其持有的金信资本

１００％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尚未实际缴纳出资）以人民币零元为价格转让

给本公司，转让股权对应的出资责任随之转移给本公司承担。同步地，本公司将金信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认缴。

２

、出资款的缴纳

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本公司将出资款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金信资本账户：

（

１

）金信资本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生效；

（

２

）双方依据本协议修改金信资本章程，更换公司管理人员，并签署相关文件；

（

３

）金信资本就本次认缴出资额转让与增资事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担保与赔偿条款

宋伙新对本公司保证在将金信资本移交给本公司日前，金信资本的全部负债已经在公司审计过程中予以披露，不存在本

公司所委派的审计机构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所载明的债务或其他可能形成债务的任何事由以外的负债；否则由宋伙新负责

解决，未解决时由宋伙新向本公司赔偿。

４

、协议生效

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融通租赁股权转让协议

１

、协议的基本内容

国金集团将其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全部转让给融通投资；该转让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

４

，

１２５

万美元，国金集团

实缴出资

９２２

万美元。

２

、交易定价说明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交易定价的说明详见本公告前文（

Ｐ７

）。

３

、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交易价款在本次转让股权经广东省商务厅文件批准后支付，由融通投资一次性划入国金集团指定账户。

４

、过渡期安排

（

１

）融通租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的融通租赁未分配利润或亏损均由融通投资享有和承担，协议签署后至转让股权办理

变更登记日期间的融通租赁未分配利润或亏损也由融通投资享有和承担。

（

２

）融通租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至转让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的过渡期内，国金集团涉及融通租赁重大资产、

债务、业务、人事等方面安排与处置事项决策时，应事先征询融通投资的意见。

国金集团保证，除非得到融通投资事先书面同意，否则国金集团在过渡期内不会同意以下事项：

修改融通租赁合资合同和章程（因本次股权转让约定的修改除外）；提前终止、解散、清算融通租赁；增减融通租赁注册资

本或投资总额及转让注册资本；合并、分立、变更融通租赁公司形式；改变融通租赁经营范围、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改变融通

租赁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报酬；融通租赁发生对外投资；融通租赁通过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融通租赁通过利润分配

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融通租赁通过对资产的出售、转让、抵押、质押等重大资产处置方案；融通租赁发行公司债券；融通租赁

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折旧等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融通租赁对外提供担保；融通租赁支出捐赠、赞助与罚没；融通

租赁签订关联交易合同；融通租赁改变薪酬标准及对经营管理机构组成人员进行年度考核的标准。

５

、违约责任

国金集团不按照协议约定配合办理股权转移手续的，除应尽快办理外，还应向融通投资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照应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

２０％

计算。融通投资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除应尽快支付外，还应向国金集团承担违约责

任，违约金按照应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２０％

计算。因不可抗力事件引起违约，任何一方不对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６

、协议其他条款

本次转让股权所对应的未缴出资

３

，

２０３

万美元，在本次股权转让后由融通投资负责缴纳。

７

、协议生效

（

１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

２

）协议事项获得外商投资审批部门的批准。

五、股权收购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股权收购目的

融资租赁行业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看好该行业的发展前景，于

２０１３

年收购了融通租赁

５１％

股权，并计划将

融资租赁业务打造成公司的第二主业。如果承接国金集团持有的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股权，公司对融通租赁的持股比例将达到

７６％

，有利于本公司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增强公司对融通租赁的控制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融资租赁业务实现健康发展，必须充分借助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利用资金杠杆实现业务规模的扩张。本公司收购融

通租赁的

２５％

外资股权后，其国有股权比例将达到

７６％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该公司的资信等级，增强其融资能力，为融资租赁

业务的进一步扩张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为公司贡献更高的经营收益。

（三）存在的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融通租赁的股权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股权结构更加稳定。未来，随着融资租赁业务规模的扩张及同

行业竞争的加剧，业务盈利水平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文本

３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文本；

４

、《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8日

股票代码：000828� � �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14－039

债券代码：112043� � � � �债券简称：11东控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作出了如下决议：

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以间接方式收购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持有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５％

外资股权；

２

、同意公司以

０

元人民币收购自然人宋伙新持有的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承担该股权对应的出资责

任（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广东金信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同意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融通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增资

９９８

万美元；

４

、同意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融通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以

９９０．０４３６

万美元受让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香港）持有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５％

外资股权；

５

、同意公司拟与相关各方签署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与增资协议》和《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文本，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协议及与本次股权收购有

关的法律文件；

６

、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以间接方式收购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持有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５％

外资

股权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０

）。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12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情况

公司于

12

月

17

日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通知： 吴厚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22

万股质押给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16

日，购回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

述质押已在平安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额为

2,000

万元，将用于承担公司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

截止本公告日， 吴厚刚持有本公司

39,056,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5.49%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5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1.34%

。吴厚刚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32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0.45%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1

、截止本公告日，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28,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45.76%

，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206,43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29.03%

。

2

、截止本公告日，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28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

194

股的

7.21%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5.62%

。

3

、截止本公告日，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705,6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

194

股的

6.85%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7,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2.46%

。

4

、截止本公告日，吴厚刚持有本公司

39,05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5.4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5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1.34%

。吴厚刚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32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0.45%

。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130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兼

总裁吴厚刚自愿承担1亿元灾害损失与

公司共度难关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披露了 《关于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自愿承担

1

亿元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11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承诺：自愿承担

1

亿元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其中

2000

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即

2014

年

12

月

5

日）后

1

个月内到位，剩余

8000

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1

年内到位。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为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

然人，因此本事项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已按承诺向公司支付

2000

万元，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收到此笔款项。公司本次收到的该笔

关联交易的资金将计入

"

资本公积

"

，对公司业绩不存在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4-03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广电运通，证券代码：

002152

）已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待上述事项确

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4097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请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准备事项尚未完

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并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预计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前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目前，公司及中介机构对重组所涉及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正在进行中，重组方案涉及的问题需要与重组方及有关

各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公告。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阶段，公司会继续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B5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2 月 1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公司、本公司 指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受让方，已持有融通租赁

５１％

股权。

融通租赁 指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目标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国金集团 指

国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转让方，注册地为香港，持有融通租赁

２５％

外资

股权。

金信资本 指

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为实施本次股权收购而购买的收购主体之一，持有

融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注册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未开展实质经营。

融通投资 指

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为实施本次股权收购而购买的收购主体之一， 注册地为香

港，未开展实质经营。


